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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偶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
基于家庭支持的视角

赵晓航 1，李建新 2

（1. 香港中文大学 社会学系，香港特别行政区 999077；
2.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文章运用2002年至2014年五期“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因素追踪调查”（CLHLS）数据，探讨中国

老年人晚年丧偶和孤独感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家庭支持在老年人的丧偶和孤独感之间所发挥的调节作

用。文章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清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从而降低模型估计的遗漏变量偏

误。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无论对于老年男性还是老年女性，丧偶都会显著提高其孤独感水平，丧偶对于

年纪更轻的老年人具有更严重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丧偶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会相应减弱。第

二，在丧偶之后，再婚有利于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水平。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再婚老年人的孤独感水

平显著低于近期丧偶和长期丧偶的老年人，而与初婚老年人相比没有显著差异。第三，与子女、孙辈同

住有利于抑制丧偶老年人的孤独感。从长期来看，“三代同堂”的居住格局最有利于降低丧偶老年人的

孤独感。第四，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会提高近期丧偶老年女性的孤独感水平，而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对于

丧偶老年人孤独感的作用不显著。文章揭示了重建和改善家庭支持对于保护丧偶老年人精神健康的重

要意义，指出再婚、与子女同住和减少子女的“啃老”行为等可能有助于降低丧偶老年人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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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世纪以来中国步入了快速人口老龄化阶段。2010年男性和女性丧偶者数量分别增加到1 419
万人和3 345万人。［1-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显示中国人的婚姻大约持续47年，当配偶去

世以后，老年男性存活期大约为 11年，女性大约为 15年。当一位女性 60岁时，她的丧偶概率接近

15%，即在她60岁前其配偶去世的概率约为15%，这一概率在男性中为5%。女性的最终丧偶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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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而男性为33%。［3］不难想象，未来丧偶对于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生活的影响将更为普遍，然

而目前国内针对老年丧偶者的学术研究还非常有限。在此背景下，对丧偶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状

态以及如何减轻老年人的丧偶之恸做进一步研究十分必要，能够为未来社会政策的改进提供一定启示。

丧偶历来被认为是最令人痛苦的生命事件之一，它常常伴随着丧偶者在健康、经济状况和社会

连结等方面的损失。［4］对丧偶和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间关系的探索是人口学和流行病学

的经典研究议题。在生理健康方面，大量研究指出丧偶经历增大了丧偶者的死亡风险，［5］这一“丧偶

效应”（Widowhood effect）同样存在于中国。［6-8］丧偶也被认为是危害老年人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例

如诱发老年人的忧伤、［9-10］抑郁［11-13］和孤独［14-16］等不良情绪。

目前中国的研究关注了丧偶和老年人综合心理健康、抑郁症状、主观幸福感等之间的关联。有

针对江苏、河南、青海三省农村老年人的研究指出丧偶会危及老年男性的综合身体健康与综合心理

健康，但对老年女性而言，相较于有配偶者，丧偶女性的综合身体健康下降，而综合心理健康没有显

著区别。［17］一项针对武汉市城区老年居民的研究指出相较于有配偶者，丧偶者的抑郁症状更为严重，

丧偶男性和丧偶女性的抑郁程度没有显著差异。［12］利用追踪数据针对安徽省巢湖市农村老年人的研

究指出丧偶加剧了老年男性的抑郁症状，但对老年女性抑郁症状的影响不显著。［11］利用2013年“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指出丧偶降低了老年女性、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但对老

年男性、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18］

以往有关中国老年人丧偶的心理健康后果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探讨丧偶和心理健康之

间关系的中国研究都未能给出确凿的证据揭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这些研究往往采用地方性

数据［11-12］［17］或者全国性的截面数据。［16］［18］第二，以往国内研究对于丧偶后再婚影响的讨论不足，目前

尚缺乏验证丧偶老年人能否通过再婚改善其心理健康的实证研究。第三，丧偶对处于不同环境中的

人群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以往研究对丧偶影响的异质性问题讨论不足。

世界卫生组织将社会支持网络列为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家人、朋友、社区其他成员等都是社会

支持的提供者。［19］在我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主要受到来自配偶和成年子女的家庭支持的影响，朋友

支持的作用并不明显，同时老年人也较少受到来自邻居、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支持。［20］从家庭支持

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来看，配偶支持对中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意义，因此丧偶极有可能对老

年人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而丧偶后与子女的互动情况可能是调节老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对丧偶者来说，相对于其他精神代价，孤独是最为直接和普遍的一种。［21］现有临床研究证明孤独

感与早亡、心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病、中风、失眠以及其他疾病密切相关。［22］鉴于孤独感的重要性，

本文以孤独感为因变量，将其作为衡量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键指标。我们基于家庭支持的视角，试

图解答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对我国的老年人而言，丧偶是否构成加剧他们孤独感的原因？第二，

丧偶后配偶支持的重建（即再婚）能否降低因丧偶而增强的孤独感？第三，代际支持（包括居住安排

和代际交换）在丧偶和孤独感之间起到怎样的调节作用？其中，第一个研究问题是为了明确丧偶和

孤独感升高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个和第三个研究问题是为了探索有利于丧偶老年人心理调适的途径。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丧偶经历与孤独感

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认为，当人们的情感纽带被割断，一系列负面心理反应随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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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就是其中一种。［23］“孤独”反映了人们真实的与期待的社会接触之间的落差，它是一个反映个体

在其社会世界中生活经历的主观概念。［24］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容易陷入孤独，因为随着年纪的增

长，他们更可能经历诸如退休、空巢、亲友去世、残疾和患病等生命事件的冲击，并由此遭受社会连结

的损失。［25］其中丧偶在加剧老年人孤独感方面发挥着尤为突出的作用，因为丧偶所引发的情感孤独

通常无法通过其他来源的社会支持完全弥补。［26］孤独感在丧偶者中普遍存在，例如在英国，近一半的

丧偶老人认为自己很孤独。［14］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丧偶导致老年人的孤独感水平升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丧偶者会逐步适应配偶去世后的生活，负面情绪可能会逐渐减弱。有研究通

过分析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丧偶老年人的追踪调查数据发现人们在丧偶18个月后的悲痛感明显

下降。［27］有针对美国中老年女性的研究指出相较于有配偶者，近期（ 1年）丧偶者在抑郁状态和整

体心理健康方面都更差，而长期（>1年）丧偶者的抑郁水平与有配偶者无显著差异，整体心理健康甚

至优于有配偶者，这可能与她们不必再照料生病的丈夫有关。［28］还有针对日本老年人的研究指出距

离丧偶时点越久，丧偶老年人的抑郁症状越轻。［13］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随着时间的推移，丧偶者的孤独感水平逐渐降低。

2. 丧偶后再婚的心理调适作用

如果说丧偶意味着失去了来自配偶的情感性和工具性支持，从而引发老年人孤独感的升高，那

么丧偶后再婚就意味着配偶支持的重建，有可能降低老年人由于先前丧偶而升高的孤独感。在我

国，虽然很多老年人认为丧偶后再婚有利于他们互相照料，降低孤独感，从而有利于身心健康，但实

际再婚的老年人只是少数。［29］一项针对美国中老年女性的研究证实丧偶后再婚虽然对丧偶者的身体

健康没有显著改善，但是能够减轻她们的抑郁症状并有利于其整体心理健康。［28］因此，再婚可能有利

于降低丧偶老年人的孤独感水平。不过，我国再婚老年人的离婚率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晚

年再婚的婚姻生活质量可能并不高，［30］这为再婚能否降低丧偶老年人的孤独感增加了不确定性。本

文提出如下试探性假设：

假设3：丧偶后再婚有利于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水平。

3. 居住安排的调节作用

在诸多缓冲丧偶经历对丧偶者心理健康影响的因素中，代际支持被视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2］

老年人同子女的居住格局影响了他们与子女互动的频率，是否与子女同住反映了老年人获得子女支

持的便利性。［13］在我国，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可以获得情感支持、经济支持和日常生活照料，从而有益

于老年人的精神健康。［31］同时有研究指出对于丧偶的日本老年人而言，与子女同住有利于减轻他们

的抑郁症状。［13］此外，主干家庭作为一种传统的家庭居住模式在我国延续下来，2010年时65岁及以

上老年人中生活在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的占比约为35%。［32］一项研究指出独立生活的老年夫妇以及居

住在三代家庭中的老年人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较高，优于与配偶和子女同住但不与孙子女同住的老

年人。［33］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孙辈也能为老年人提供积极的情感支持。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在丧偶之后，与子女（或其配偶）同住的老年人的孤独感升高得更少，与孙辈（或其配偶）

同住的老年人的孤独感升高得更少。

4. 代际交换的调节作用

作为代际支持的重要形式，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经济支持往往表现为一种代际交换：既有子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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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输送经济资源的向上支持，也有父母向子代输送经济资源的向下支持。在中国通常前者更为普

遍，这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11］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受传统儒家观念影响，强调子女对

父母的义务和顺从的权威性孝道观促进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34］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代际支

持通常呈现出一种互惠模式，在父母向成年子女提供较多的工具性支持（如照料孙辈）和情感支持的

同时，子女向父母提供较多的经济支持。［35］随着老年人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日趋激

烈，与子女赡养父母相对的“啃老”现象应运而生。［36］对老年父母来说，子代的向上经济支持是一种积

极的回馈，而父母的向下经济支持则构成了压力。有研究指出，当子女的向上经济支持多于父母的

向下经济支持时，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会显著更高。［37］由此推测，代际经济支持对丧偶影响可能有调

节作用，即获得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有助于抑制丧偶老年人的孤独感，反之，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则

会加剧丧偶老年人的孤独感。同时，这种调节作用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因为两性对代际互动的敏感

程度不同，女性对家庭关系的心理反应往往强于男性：相较于男性，女性对同等社会支持的反应会更

加剧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自我认同的建构方式存在性别差异，即女性更倾向于在自己与他人

的互动中根据他人的反应来建构自我认同。［11］因此在丧偶之后，老年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更可能随

着子代赡养行为的好坏而有所涨落。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在丧偶之后，获得子女（及其配偶）更多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的孤独感水平升高得更少并且

该效应在女性中尤其明显。

假设6：在丧偶之后，相对于未给予子女（及其配偶）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给予子女（及其配偶）经

济支持的老年人的孤独感水平升高得更多并且该效应在女性中尤其明显。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1. 数据来源

为了获取更多的丧偶经历记录，本文采用“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因素追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
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简称“CLHLS”）的五期数据，跨度为2002年至2014年。本文分析未采用

1998年和2000年的两期数据，因为这两期调查的对象仅包含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分析样本被

限定为年龄在65岁至105岁之间、没有离婚或分居经历、有一到两次婚姻经历的老年人（有两次婚姻

经历的仅指晚年丧偶后再婚的情况）。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中每个样本至少被观测两期，分析样本包

括了5 773名男性和6 737名女性，其中男性的人-年记录为16 379条，女性为18 791条。

2. 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孤独感等级，根据受访者对“你是否总是感到孤独？”的回答赋值（从不=1，很
少=2，有时=3，经常=4，总是=5）。

关键自变量为婚姻状态，划分为“初婚”“长期丧偶”“近期丧偶”和“丧偶后再婚”等四类。“初婚”

指受访者在调查时处于初次婚姻之中，没有丧偶经历。“长期丧偶”是指在邻近两次调查时（Tn 和

Tn+1）都是处于丧偶状态，“近期丧偶”指邻近两次调查期间丧偶，即在 Tn 有偶，在 Tn+1 丧偶。［6］［11］例

如，某受访者在第1期时有配偶，而在第2期丧偶，接着在第3到5期都保持丧偶状态，则此人在第2
期时被归类为“近期丧偶”，在接下来的第3到5期被归类为“长期丧偶”。此外，如果受访者在基期已

经丧偶，则从该调查期起被归类为“长期丧偶”。“丧偶后再婚”指受访者在调查中经历了由丧偶到再

次结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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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变量是表示代际支持的变量，包括居住格局（受访者在接受调查时是否与子女同住、是否与

孙辈同住）和代际交换（过去一年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数额、是否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其中，

“与子女同住”包括与子女或子女配偶一起居住，“与孙辈同住”包括与孙辈或孙辈配偶一起居住。“从

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金额”包括去年从子女或子女配偶处获得的经济支持金额，“向子女提供经济

支持”指的是去年是否向子女或其配偶提供了经济支持，这是一个二分变量（因为多数情况数额为0）。
本文的控制变量有基本的人口学变量，包括年龄（受访时的周岁数）和城/乡居住地；社会经济地

位变量，包括人均家庭年收入和是否有经济困难；家庭成员连结变量，包括存活子女数、是否有不同

住子女在同村/乡镇/区居住、是否有子女经常探望、是否有兄弟姐妹经常探望；生活质量变量，包括

自评经济地位和自评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变量，包括自评健康、IADL（Instrumental Abilities of Daily
Living）受损程度、MMSE（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得分和乐观倾向；生活方式变量，包括是否吸

烟、是否喝酒、是否参与日常锻炼、看书/报纸的频率和看电视/听广播的频率；社会参与变量，［38］包

括打扑克/麻将至少每周一次、参与有组织的社交活动至少每月一次、两年内至少有一次跨城市/县
旅行。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和表2。图1和图2分别展示了男性和女性在不同婚姻状态下的平均

孤独感水平，两图中描述性统计的分析样本在观察期内至少经历过一次婚姻转变，即他们至少有近

期丧偶的经历。区间A表示从初婚过渡

到丧偶初期的孤独感水平变化，可以看出

该过程致使人们的平均孤独感水平提高；

区间B表示从近期丧偶过渡到长期丧偶

的孤独感水平变化，它说明了丧偶后随着

时间推移，平均孤独感水平有所下降；区

间 C1 和 C2 分别表示从近期丧偶或长期

丧偶过渡到再婚的孤独感水平变化，可以

发现再婚以后的平均孤独感水平较之丧

偶时有了大幅回落，此时的平均孤独感水

平仅略微高于初婚状态时的水平。此外，

通过对比图1和图2能够发现在各种婚姻

状态下，女性的平均孤独感水平都高于男

性。

4. 分析方法

估计婚姻状态转变对于孤独感影响

的难点在于婚姻状态的选择性（Selectivity）
可能使模型存在遗漏变量偏误（Omit⁃
ted-variable bias），即一些未被观测的因

素既和婚姻状态的转变有关，又和孤独感

有关。例如，人们倾向于选择具有相似人

图1 不同婚姻状态下的平均孤独感水平（男性）

图2 不同婚姻状态下的平均孤独感水平（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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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征的人作为配偶，［39］而一些

负面人格特征（例如容易悲观、焦

虑）会增大死亡风险，［40］同时这些

人格特征又能诱发不良的心理状

态。［41］这样一来，一个人的人格特

征就可能与他/她是否丧偶以及与

他/她自身的心理健康同时相关。

再如，一个人在丧偶之后是否会

选择再婚受他/她自身及其子女的

观念保守程度的影响，［30］然而像

人格特征、观念保守程度等属性

在调查中难以测量，因此这些指

标难以被纳入估计模型中，从而

可能引发遗漏变量偏误。

鉴于人格特征等个人属性较

为稳定，一般不随时间变化而有

太大的变化，因此本文采用基于

纵贯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Individual fixed-effects model），

以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未观测变

量的影响。［42］本文将孤独感水平

作为定距变量处理，以孤独感水

平为因变量的个体固定效应线性

模型的公式如下：

Yit = α+ β1RWit + β2LWit +

β3RMit +B4Xit +B5Zit +

ηi +wt + εit （1）
其中，Yit 表示个体 i 在第 t

期的孤独感得分（至少被观测两

期），α 为常数项，β 为回归系数，

B 为回归系数向量。婚姻状态由

三个虚拟变量代表，RWit 表示

“近期丧偶”（Recently widowed），LWit 表示“长期丧偶”（Long-term widowed），RMit 表示“丧偶后再

婚”（Remarried）。 Xit 为代表代际支持的一系列变量的向量。 Zit 表示控制变量的向量。 ηi 表示个

体 i 的固定效应。 wt 表示第 t 期调查的固定效应。 εit 表示误差项。在实际研究中，出于对计算效

率的考虑，通常更多地采用均值离差法来估计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即把个体效应视为待估参数等同

于估计个体对均值的偏离程度。［43］也就是说，在估计模型时需要以分析对象的观测值减去其历次调查

表1 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个体被观测的最后一期）

变量

孤独感水平（1-5）
婚姻状态

初婚

近期丧偶

长期丧偶

丧偶后再婚

与子女同住

与孙辈同住

子女向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元）

父母有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年龄

居住于城镇

人均家庭年收入（元）

有经济困难

存活子女数

有子女就近居住

子女经常探望

兄弟姐妹经常探望

自评经济地位（1-5）
自评生活质量（1-5）
自评健康（1-5）
IADL受损程度（8-24）
MMSE得分（0-30）
情绪较乐观

吸烟

喝酒

锻炼

看书/读报频率（1-5）
看电视/听广播频率（1-5）
打牌/麻将

参与有组织的社交活动

旅游

男性（N =5 773）
均值/%

1.98

48.2
8.3

40.1
3.4

48.4
33.1
2 255
28.9
85.02
52.0
23 144
19.9

3.72
70.5
89.0
39.9

3.05
3.74
3.35

12.93
25.11
77.8
30.0
26.3
37.5

2.06
3.80

13.4
9.3
8.6

标准差

0.98

3 663

9.25

26 224

1.80

0.66
0.83
0.94
5.69
6.13

1.63
1.66

女性（N =6 737）
均值/%

2.19

17.5
6.1

74.6
1.9

61.5
39.3
2 251
27.5
87.62
51.4
21 365
20.9

3.64
70.2
85.9
30.7

2.96
3.70
3.29

14.85
22.37
71.5

6.1
8.1

27.6
1.29
3.20
7.5
6.0
5.7

标准差

1.05

4 166

10.10

24 741

1.88

0.66
0.84
0.94
5.92
7.21

0.96
1.82

注：N 为受访者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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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值。此时，公式（1）可被转

换为：

Yit - Ȳi = β1( )RWit -
- -- ---RWi +

β2( )LWit -
- -- ---LWi + β3( )RMit -

- -----RMi

+B4( )Xit - X̄i +B5( )Zit - Z̄i +

( )wt - w̄ +(εit - ε̄i) （2）
在估计回归系数的标准误时，

本文采用自助抽样法（bootstrap），

抽样次数设置为 2 000次，此时不

要求模型的误差项呈现正态分

布，并且自助抽样标准误（bootstrap
S.E.）的值通常比普通标准误更

大，因此对回归系数显著性的检

验结果更加稳健。［44］

四、实证结果

首先，我们对比了不同婚姻

状态下老年人的孤独感水平。表

3 报告了各因素对老年人孤独感

的影响。从婚姻状态来看，相较

于有配偶的老年人，近期丧偶和

长期丧偶老年人的孤独感水平都

显著更高，而丧偶后再婚老年人

的孤独感水平和有配偶的老年人

并无显著差异。因此假设 1获得

了支持。同时，近期丧偶的老年

人的孤独感水平高于长期丧偶

者，但只有女性近期丧偶者和长

期丧偶者的差异显著异于 0。此

外，若将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纳

入同一模型中，婚姻状态与性别

的交互效应并不显著异于0（文中

未展示），因此不能认为近期丧偶

者和长期丧偶者的孤独感水平差距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表4的模型加入了婚姻状态和年龄的交互项，近期丧偶和年龄的交互效应以及长期丧偶和年龄

的交互效应都在0.05或0.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前者说明越晚丧偶的老年人孤独感水

平越低；后者说明处于丧偶状态的老年人的孤独感水平逐年下降。结合表3所得出的近期丧偶女性

表2 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合并各期数据）

变量

孤独感水平（1-5）
婚姻状态

初婚

近期丧偶

长期丧偶

丧偶后再婚

与子女同住

与孙辈同住

子女向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元）

父母有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年龄

居住于城镇

人均家庭年收入（元）

有经济困难

存活子女数

有子女就近居住

子女经常探望

兄弟姐妹经常探望

自评经济地位（1-5）
自评生活质量（1-5）
自评健康（1-5）
IADL受损程度（8-24）
MMSE得分（0-30）
情绪较乐观

吸烟

喝酒

锻炼

看书/读报频率（1-5）
看电视/听广播频率（1-5）
打牌/麻将

参与有组织的社交活动

旅游

男性

（人-年=16 379）
均值/%

1.88

57.8
5.2

35.0
2.0

45.9
34.4
1 925
28.3
81.30
46.9
15 699
19.0

3.78
71.7
90.1
44.7

3.05
3.73
3.50

11.05
26.46
80.5
35.5
32.1
42.5

2.24
4.02

16.7
11.6
10.1

标准差

0.95

3 353

9.60

21 578

1.80

0.65
0.82
0.92
4.71
4.93

1.69
1.54

女性

（人-年=18 791）
均值/%

2.10

25.6
4.5

68.6
1.3

57.8
41.0
1 948
25.5
83.50
46.2

14 530
21.9
3.74

72.0
87.5
35.7
2.97
3.68
3.38

12.80
24.21
74.4
6.9
9.4

30.8
1.32
3.42
9.9
6.8
7.1

标准差

1.03

3 379

10.58

20 557

1.89

0.66
0.83
0.92
5.40
6.16

1.01
1.76

注：人-年即多期汇总数据的总体观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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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孤独感水平显著高于长期丧偶女性

的结论，假设2获得了支持。

为了便于分析丧偶后再婚的影响，

表5的模型将“再婚”设置为婚姻状态的

参照组。从中可以发现再婚者的孤独

感水平和有配偶的老年人没有显著区

别，同时显著低于近期丧偶者和长期丧

偶者并且这种效应在两性中都存在。

假设3获得了支持。

表6的模型检验了婚姻状态和与子

女同住的交互效应。图 3和图 4展示了

分别根据男性模型和女性模型所预测

的交互效应示意图，预测时对定类变量

取 0（即取参照组），对定距变量取均

值。由表6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在有配

偶时，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

响不显著，因为模型中“与子女同住”的

主效应系数不显著异于 0；“近期丧偶”

和“与子女同住”组成的交互项、“长期

丧偶”和“与子女同住”组成的交互项的

系数都为显著异于 0的负数，这说明在

丧偶以后，与子女同住降低了丧偶在提

高老年人孤独感水平方面的作用。当

老年男性处于初婚状态时，与子女同住

者和不与子女同住者的孤独感水平十

分相近（即表 6 男性模型中“与子女同

住”的主效应系数 0.014）。在经历了近

期丧偶之后，与子女同住者的孤独感水

平显著低于不与子女同住者，差异为

0.175（=|-0.189 + 0.014|）个单位（ P <
0.1）①；而对于长期丧偶的男性而言，与

子女同住者和不与子女同住者的孤独

感水平差异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与子女

同住者的孤独感水平比不与子女同住

者低 0.135（=|-0.149 + 0.014|）个单位

① 我们利用Stata命令 lincom进行了系数的线性组合（Linear combination）显著性水平检验，下同。

表3 不同婚姻状态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

婚姻状态（参照组：初婚）

近期丧偶

长期丧偶

再婚

与子女同住

与孙辈同住

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ln）
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年龄

城镇居民

人均家庭年收入（ln）
有经济困难

存活子女数

有子女就近居住

子女经常探望

兄弟姐妹经常探望

自评经济地位

自评生活质量

自评健康

IADL受损程度

MMSE得分

情绪较乐观

吸烟

喝酒

锻炼

看书/读报频率

看电视/听广播频率

打牌/麻将

参与有组织的社交活动

旅游

调查期虚拟变量

常数项

受访者人数

男性

系数

0.561***

0.530***

0.007
-0.040
-0.109***

0.002
-0.001
-0.084**

0.022
0.009
0.048

-0.030*

-0.009
-0.013
-0.013
-0.068***

-0.062***

-0.072***

0.012***

-0.001
-0.280***

-0.034
-0.003
-0.053*

-0.017*

-0.025**

-0.039
0.050

-0.063
YES

9.190***

5 773

标准误

（0.051）
（0.069）
（0.087）
（0.033）
（0.032）
（0.004）
（0.022）
（0.030）
（0.028）
（0.009）
（0.032）
（0.013）
（0.029）
（0.049）
（0.027）
（0.019）
（0.016）
（0.014）
（0.003）
（0.003）
（0.027）
（0.032）
（0.028）
（0.023）
（0.009）
（0.008）
（0.031）
（0.031）
（0.033）

（2.291）

女性

系数

0.562***[a]

0.427***[a]

0.026
-0.077*

-0.126***

0.005
-0.000
-0.016
-0.026

0.024**

0.097***

-0.024†

-0.008
-0.069

0.007
-0.081***

-0.127***

-0.074***

0.008**

-0.002
-0.320***

-0.086
-0.145***

-0.052*

-0.014
-0.019**

-0.039
0.080†

-0.030
YES

4.287
6 737

标准误

（0.050）
（0.059）
（0.098）
（0.033）
（0.030）
（0.004）
（0.024）
（0.032）
（0.028）
（0.008）
（0.029）
（0.013）
（0.031）
（0.045）
（0.028）
（0.020）
（0.016）
（0.014）
（0.003）
（0.002）
（0.025）
（0.066）
（0.043）
（0.025）
（0.014）
（0.007）
（0.038）
（0.041）
（0.039）

（2.492）

注：†P <0.1，* P <0.05，** P <0.01，*** P <0.001（双侧检验）。［a］近期丧

偶女性的孤独感水平显著高于长期丧偶女性（P <0.05）。表中的标

准误为自助抽样标准误（bootstrap S.E.），自助抽样2 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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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5）。当老年女性处于初婚状

态时，与子女同住者的孤独感水平略

微高于不与子女同住者（即表6女性模

型中“与子女同住”的主效应系数

0.082），但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经

历了近期丧偶之后，与子女同住者的

孤独感水平显著低于不与子女同住

者，差异为 0.218（=|-0.300+0.082|）个

单位（P <0.05）；在经历了长期丧偶之

后，与子女同住者和不与子女同住者

的孤独感水平差异有所缩小，与子女

同住者的孤独感水平比不与子女同住

者低 0.127（=|-0.209 + 0.082|）个单位

（P <0.01）。
鉴于与子女同住和与孙辈同住的

强关联性，我们将老年人和子女、孙辈

的居住格局重新划分为不与子女或孙

辈同住、只与子女同住、与子女和孙辈

一起同住以及只与孙辈同住四类。通

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婚姻状态、四类

居住格局以及婚姻状态与居住格局的

交互项并控制其他因素，我们可以根

据回归系数的线性组合得出不同婚姻

状态下四类居住格局对于老年人孤独

感的影响。表 7对这些结果进行了总

结（1-同住，0-不同住），再婚状态下居

住格局的影响不显著，故略去。表7显

示与子女、孙辈同住有助于降低丧偶

老年人的孤独感，支持了假设 4。同

时，对长期丧偶者（两性）而言，“三代

同堂”最有利于抑制他们的孤独感。

表 8的模型检验了婚姻状态和子

女向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的交互效

应。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多寡

对近期、长期丧偶的老年男性和女性

的孤独感均无显著影响。因此假设 5
并未获得支持。表 9 的模型检验了婚

表4 年龄在丧偶对老年人孤独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婚姻状态（参照组：初婚）

近期丧偶

长期丧偶

再婚

年龄

近期丧偶×年龄

长期丧偶×年龄

再婚×年龄

受访者人数

男性

系数

1.854***

1.733***

-0.143
-0.080**

-0.016**

-0.014**

0.002
5 773

标准误

（0.498）
（0.414）
（0.860）
（0.030）
（0.006）
（0.005）
（0.010）

女性

系数

1.824***

1.076**

0.343
-0.009
-0.016**

-0.008†

-0.004
6 737

标准误

（0.455）
（0.369）
（0.848）
（0.031）
（0.006）
（0.005）
（0.011）

注：模型中其他预测变量和表 3 中一致，从略。 † P <0.1，* P <
0.05，** P <0.01，*** P <0.001（双侧检验）。表中的标准误为自助抽样标

准误（bootstrap S.E.），自助抽样2 000次。下同。

表5 丧偶后再婚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

婚姻状态（参照组：再婚）

初婚

近期丧偶

长期丧偶

受访者人数

男性

系数

-0.007
0.554***

0.524***

5 773

标准误

（0.087）
（0.088）
（0.084）

女性

系数

-0.026
0.537***

0.401***

6 737

标准误

（0.098）
（0.096）
（0.091）

表6 与子女同住在丧偶对

老年人孤独感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婚姻状态（参照组：初婚）

近期丧偶

长期丧偶

再婚

与子女同住

近期丧偶×与子女同住

长期丧偶×与子女同住

再婚×与子女同住

受访者人数

男性

系数

0.654***

0.601***

-0.078
0.014

-0.189*

-0.149*

0.226
5 773

标准误

（0.075）
（0.077）
（0.102）
（0.038）
（0.097）
（0.067）
（0.147）

女性

系数

0.703***

0.517***

0.055
0.082

-0.300**

-0.209***

-0.109
6 737

标准误

（0.077）
（0.067）
（0.117）
（0.049）
（0.098）
（0.059）
（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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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状态和父母向子女提供经济

支持的交互效应。由女性模型

可知，在经历了近期丧偶以后，

相较于不需要向子女提供经济

支持的老年女性，那些需要向

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女性

的孤独感水平要高出 0.152（=
0.203-0.051）个单位，并且该差

异是边缘显著的（P <0.1），图5
对此进行了模拟。假设 6基本

获得了支持。此外，在表8和表

9模型的基础上，我们也尝试将

婚姻状态与居住格局的交互项

控制起来（文中未展示），发现

结论并未发生改变。

图3 与子女同住在丧偶对老年人孤独感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男性）

图4 与子女同住在丧偶对老年人孤独感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女性）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健康的社会支持理论，从家庭支持的视角分析了丧偶经历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并

表7 不同婚姻状态下各类居住格局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

婚姻

初

婚

近

期

丧

偶

长

期

丧

偶

居住格局

子女0孙辈0
子女1孙辈0
子女1孙辈1
子女0孙辈1
子女0孙辈0
子女1孙辈0
子女1孙辈1
子女0孙辈1
子女0孙辈0
子女1孙辈0
子女1孙辈1
子女0孙辈1

男性（N =5 773）
系数

0
-0.052
-0.064*

-0.097
0

-0.183
-0.275**

-0.044
0

-0.098
-0.292***

-0.248*

标准误

（0.042）
（0.032）
（0.060）

（0.109）
（0.091）
（0.213）

（0.059）
（0.052）
（0.110）

女性（N =6 737）
系数

0
0.035

-0.037
-0.214*

0
-0.311**

-0.345***

-0.528**

0
-0.150***

-0.271***

-0.230**

标准误

（0.062）
（0.043）
（0.089）

（0.101）
（0.090）
（0.202）

（0.040）
（0.037）
（0.074）

注：表3模型中除“与子女同住”和“与孙辈同住”（被四类居住格局取代）

外的预测变量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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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了有利于丧偶后心理调适

的途径。我们通过利用个体固

定效应模型控制了不随时间变

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削弱了模

型的遗漏变量偏误，从而使实

证分析更接近因果推断，而非

单纯的相关性检验。同时，本

文证明了再婚对于减弱丧偶老

年人孤独感的积极作用，填补

了以往国内在丧偶后再婚对老

年人的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空

白。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

第一，无论对于老年男性还是

老年女性，丧偶都会提高其孤

独感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

丧偶对老年人孤独感的作用会

减弱。第二，在丧偶之后，再婚

有利于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水

平。丧偶后再婚的老年人的孤

独感水平和处于初次婚姻状态

的老年人没有显著差异，同时

显著低于近期丧偶和长期丧偶

老年人的孤独感水平。第三，

与子女、孙辈同住有利于抑制

丧偶老年人的孤独感。从长期

来看，“三代同堂”的居住格局

最有利于降低丧偶老年人的孤

独感。第四，向子女提供经济

支持会提高近期丧偶的老年女

性的孤独感水平。

根据上述结论，本研究能

够为促进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提

供一些启示。首先，重建或巩

固家庭连结有利于削弱丧偶对

老年人孤独感的加剧作用，再

婚、与子女和孙辈同住都能够缓解丧偶的负面影响，因此鼓励老年人在丧偶之后寻找合适的伴侣、鼓

励子女的陪伴有利于丧偶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其次，子女的“啃老”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丧偶老

表8 子女的经济支持在丧偶对

老年人孤独感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婚姻状态（参照组：初婚）

近期丧偶

长期丧偶

再婚

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ln）
近期丧偶×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ln）
长期丧偶×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ln）
再婚×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ln）
受访者人数

男性

系数

0.622***

0.479***

-0.023
-0.000
-0.010

0.008
0.005

5 773

标准误

（0.123）
（0.085）
（0.177）
（0.004）
（0.018）
（0.008）
（0.024）

女性

系数

0.690***

0.439***

0.178
0.007

-0.020
-0.002
-0.024

6 737

标准误

（0.140）
（0.080）
（0.208）
（0.006）
（0.020）
（0.008）
（0.027）

表9 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在丧偶对

老年人孤独感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婚姻状态（参照组：初婚）

近期丧偶

长期丧偶

再婚

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近期丧偶×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长期丧偶×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再婚×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受访者人数

男性

系数

0.553***

0.513***

0.053
-0.022

0.033
0.065

-0.195
5 773

标准误

（0.058）
（0.067）
（0.094）
（0.026）
（0.107）
（0.050）
（0.147）

女性

系数

0.514***

0.411***

0.025
-0.051

0.203*

0.062
0.002

6 737

标准误

（0.050）
（0.055）
（0.091）
（0.034）
（0.093）
（0.041）
（0.144）

图5 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在丧偶对老年人孤独感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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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女性的孤独感，因此减轻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依赖对于保护丧偶老年人的精神健康也具有一定的

积极意义。本文的不足之处体现在：首先，本文的代际支持指标包含了居住安排和经济交换，但是囿

于数据，无法将情感支持和其他工具性支持作为预测变量纳入模型中，而这两个变量也应当是社会

支持的重要维度。其次，囿于数据，本文只能将“丧偶”划分为“近期丧偶”和“长期丧偶”，无法进行更

为细致的时间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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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Widowhood on Loneliness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Support

ZHAO Xiaohang1，LI Jianxin2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 SAR，999077，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Using data from five waves of the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LHLS）
which spans from 2002 to 2014，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later-life widowhood on loneliness and
investigates family support as the moderator between bereavement and loneliness. We employed individual
fixed-effects models to sweep out time-constant unobserved confounders andthereby to attenuate possible
omitted-variable bias in regression models. Our results first indicate that for both male and female older
adults，widowhood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s to the increasing feelings of loneliness. And such effects are
especially obvious among the younger elders. However，loneliness as a result of bereavement diminishes
over time. Second，remarriage effectively lowers the level of loneliness of widowed seniors.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factors，the remarried older adults are significantly less lonely than both the recently widowed and
thelong-term widowed. And there is no substantial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loneliness between the remar⁃
ried and the first-married older adults. Third，co-residence with children or grandchildren can reduce wid⁃
owed seniors’loneliness as well. For the long-term widowed elders，living with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together is the most effective living arrangement which helps to decrease their loneliness. Finally，providing
financial support to children generates greater loneliness to recently widowed females，while receiving
monetary support from children is ineffective in alleviating widowed elders’loneliness. In sum，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rebuilding family ties and improvingfamily support are crucial in protecting widowed seniors
from psychological deficits. More specifically，post-bereavement remarriage，co-residence with children，
and children’s financial independence may ameliorate widowed seniors’loneliness.
Key Words：Widowhood，Loneliness，Family Support，Older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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